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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记者于文静）《全国现代
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 年）》近日印发，明确
建设以节能宜机为主的现代设施种植业、以高效集约
为主的现代设施畜牧业、以生态健康养殖为主的现代
设施渔业、以仓储保鲜和烘干为主的现代物流设施等
4方面重点任务。

这是记者15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日农业农村部

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制定印发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这是

我国出台的第一部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对促进设
施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据了解，规划包括 1个总体规划、4个专项实施方
案，部署实施现代设施农业提升、戈壁盐碱地现代设
施种植建设、现代设施集约化育苗（秧）建设、高效节
地设施畜牧建设、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冷链物流和
烘干设施建设等6大工程。

规划提出，到 2030 年，全国现代设施农业规模进
一步扩大，区域布局更加合理，科技装备条件显著改
善，稳产保供能力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不断增强。设施蔬菜产量占比提高到 40%，畜牧养
殖规模化率达到 83%，设施渔业养殖水产品产量占比
达到 60%，设施农业机械化率与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
达到 60%和 70%，建成一批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基
地，全国设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

据悉，农业农村部15日在山东青岛召开全国现代
设施农业建设推进会。会议明确，各地要强化政策支
持引导，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专项债券、设立基
金等多种方式加大投入，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建设
现代设施农业。

“报舞蹈班送照相机”“买名酒送高品质汽车”“买
车还送车”……近期，各类商家开启“6·18”大促销，各
种宣传推广令人眼花缭乱。“新华视点”记者发现，在
不少商家发布的广告中，“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之
类的说法频繁出现。

事实上，长期以来，因“最终解释权”相关条款引
发的消费纠纷不断。为何这一“霸王条款”在商业活
动中屡禁不止？

司空见惯的不公平条款

上海的罗女士说，此前她在一家自助餐厅吃饭，
在网上购买了该店 107.9 元的团购券。结账时，商
家却表示，当天无法使用团购券，全天价格统一为
每位128元，并强调最终解释权归店家所有。罗女士
无奈支付了差价。

广州的艾小姐在一家健身房办理了健身卡，并
签订入会协议，预存了 15000 元。会员协议中约
定，入会后会员费、预付款等费用不予退还，最终解
释权归该店所有。此后，艾小姐因搬家与健身房协
商退款，但健身房却以协议中规定“最终解释权”等
为由拒绝了退款要求。

此类案例非常多。不少消费者反映，在遇到消费
纠纷时，很多商家动辄声称自己有“最终解释权”。

天眼查统计的公开信息显示，近 5 年来，全国各
地因商家在经营行为中使用“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
有”的相关说明而被行政处罚的案例近300起。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上，近 10 年涉及“最终解释权”的民事
合同类纠纷一审判决案件超过3700起。相关消费纠
纷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汽车用品销售、美容美发、食
品餐饮、酒店、电商等。

“商家规定自身享有‘最终解释权’的目的是排除
消费者权利，为自己的过错或违法行为‘兜底’。部分
商家通过故意夸大宣传或模糊表述引客，再以‘最终
解释权’为由宰客。”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
所律师王洁莹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从法律上
来说，尽管商家可以对其所拟格式条款进行解释，但
商家并无所谓的“最终解释权”，“最终解释权”条款是
无效条款。倘若矛盾双方走司法途径解决消费纠纷，
对格式条款的最终裁定权应归受理案件的法院或仲
裁机构享有。

法律明文禁止，何以屡禁不止？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协会多次表示，“公司保留最
终解释权”“最终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出卖人享有
最终解释权”为不公平格式条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我国现行的多项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已对商家在格式条款
中附加“最终解释权”的行为有所限制。比如，《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
示等的，不得作出含有“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
最终解释权”等内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有电子商务经营
者享有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内容的，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为何明文禁止，但涉及“最终解释权”的消费纠纷
仍然多发？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部分不法商家试图运用“最
终解释权”条款恶意牟利外，不少商家法律意识不强，
认为格式条款中添加“最终解释权”是行业惯例、理所
应当。

江西一家曾遭遇行政处罚的企业负责人对记者
说：“我们起初并不知道加入‘最终解释权’是‘霸王条
款’，毕竟简略的宣传信息很难把活动规则穷尽，感觉
这么写也没什么问题，直到被市场监管局处罚500元
才知道违法了。”

此外，部分消费者虽然吃了亏，但最终选择息事
宁人。一名遭受侵权的消费者说：“‘最终解释权’的
表述在生活中很常见。商家自己开展活动自己制定
条款，好像也合情合理，只要扯皮不到自己身上就
行。就算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事情不大，一般人也
不会去跟企业仲裁、打官司，那样成本太高了。”

多位法律界专家表示，当前线上线下的商业活动
频繁。商业信息发布渠道分散，执法力量难以广泛覆
盖。执法部门获取的违法线索，更多来源于对市场主
体的执法巡查和消费者投诉，打击治理的深度和广度
有限。

遇到“霸王条款”要敢于“说不”

上海、浙江、河北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曾公开

表示，“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之类的表述，对消费
者不公平、不合理，属于“霸王条款”。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修订的《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如果商家违规制定‘最终解
释权’条款，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可由市场监管部
门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三倍以
下、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
师舒胜来说。

业内专家表示，根治商家滥用“最终解释权”行
为，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商家和消费者的法治教育，另
一方面要让商家不敢用、不能用“霸王条款”，让消费
者在遭遇权益侵害时有“说不”的底气和能力。

刘俊海建议，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
商家聚合平台应当落实平台责任，系统清理平台上各
类涉及“最终解释权”的不平等格式条款。

“平台可针对即将发布的广告、推文、格式合同内
涉及‘最终解释权’类的‘霸王条款’关键词内容进行
智能风险提示和屏蔽，让可能发生的违法经营行为及
时‘刹车’。”刘俊海说。

薛军认为，针对“霸王条款”多发的行业，市场监
管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可进一步开展普法宣
传，加强对商家和平台涉“最终解释权”违法行为日常
巡查，对存在主观恶意利用“最终解释权”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查处，并公布典型案例。

王洁莹表示，应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反馈
渠道，强化维权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降低消费
者维权成本。“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仔细阅读合
同条款，增强留痕意识。如遇到‘霸王条款’，可先
与商家协商要求删除该条款；如协商不成，可以拨
打 12315 投诉。”

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
明确4方面重点任务

“最终解释权”成商家护身符，“霸王条款”如何终结？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兰天鸣


